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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1_8C_E5_B7_A5_E6_c122_479930.htm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

设中，职工如何科学持股呢？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知道股票

是一种投资理财工具。股票投资人通过购买股票实现经济利

益的增值。股票本身没有价值，其买卖价格的实质，是股息

收入的资本化。当股票成为以金融的投资理财工具时，它的

价格常常偏离它所代表的企业的实际资本额。它的价格变化

常常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它的价格变化往往

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晴雨表。这就是说，股票投资者

最终关注的焦点是股票的收益，而不是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

为，动机是货币利益的增值。参照的依据是股票交易的经济

政策形势走势及涨落变化规律，自身收入等情况综合评定。

然而，很多国有企业改制中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职工持股，结

果是改制前后企业经营形式差不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流于

形式。原因是国企中长期的狭隘的平等意识，主人翁意识，

平均主义分配思想等惰性心态。因此，职工持股不应一刀切

的普遍推行。 从法律角度讲，股份公司是由股东组建的市场

经济经济组织。股东投资就要对公司的组建运营承担法律上

的责任。然而实际上，股份公司是由大股东所掌控的，大的

股东不仅是股份公司的投资者，同时又是公司组建的决策操

作者。在此股份公司的股东不仅是投资行为，而且是经营管

理行为。 从公司经营角度来讲，公司作为法人组织有一定的

科学运营规律。有钱投资的股东不一定是好的经营者，就像

有钱的人不一定有学问一样的道理。一个组织的科学运转需



要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和一些激励机制。如果投资者个人

可以管理就没必要和别人合作组建公司，干个体户就行了。

科学的方法是投资人和管理人的委托授权后分离，实现公司

经营行为的科学化，公司的所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公司通

过雇佣经营者，收受经营实现资本的投资增值。 在国有企业

改制中，许多人提出了职工持股计划，为了实现国企职工主

人翁地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核

心就是对国有企业的改制。起源于在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环

境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国有企业缺少活力，国有企业职

工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惰性思想，我是企业主人，是自己企业

的主人。人人如此，企业没有活力，生产积极性不高。表面

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国家希望通过改制来

打破这种局面，实现资产盘活增效。如果改制后还保留这种

消极的主人翁地位，把职工持股作为一种职工的福利措施，

那么整个国企改制就流于形式。主人翁地位不是不仅仅是否

持有股票所决定的。 上面我们提到股票是投资行为，投资是

有风险的，但是潜藏着巨额利益回报。投资人通过股票市场

投资，然后委托上市企业经营。这是很理性合法的投资行为

。不是行使投资人具体的主人翁地位。所以国企改制中职工

持股不是主人翁地位的反映，而是国有企业传统惰性思想在

形势下的延续。它将造成国企改制流于形式。 当然我们不是

绝对的反对职工持股。现在西方社会，企业职工持股也很普

遍。这说明企业职工持股如果处理得好，确实可以提高企业

职工积极性，实现企业管理的民主化。这就说明存在职工如

何持股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刀切式的职工普遍持股，不能把

职工持股作为一种福利措施。在现行情况下有三种职工持股



方案可行： 一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成立职工持股会，

由职工持股会代表全体持股股东在新的公司中形成大股东，

参与董事会，实现职工利益代表和管理的民主化。但是，由

于职工持股会是社团组织，社团是非营利性的组织，而作为

投资者经常性的参与企业投资经营是营利行为，它规避了国

家的税收。所以，法律上已经明确禁止登记设立职工持股会

。中国证监会2000年12月11日《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

罪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及民政部办公厅2000年7月7日《

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的函》中规定，职工持股会不具有法人资格，职工持股

会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 二是信托管理，即通过持股职工委

托信托投资公司，由信托公司代表持股股东参与企业董事会

，授权范围内行使股东的权利。但是，现行的情况下，我们

国家的信托公司素质很低，难以真正实现股东权益代表的职

责，再加上信托公司的成本和因此产生的税收关系没有理顺

，使通过信托公司委托持股方式成本加大。更重要的是，现

行的信托法律规定，信托公司一次最多可以接受200份授权委

托。因此，职工持股通过信托方式的可行性还很有限。《信

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信托投资

公司稽核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

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与

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 三是持股职工通过先另行注册有

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新成立的公司在选代表参与

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持股股东权益参与董事会。持

股人数在50人以下时，职工持股者可注册成立有限公司，持

股人数超过200人以上时，可以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种



方式目前在法律上没有障碍。比较而言最具有可行性。《公

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有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

立。第七十九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由二人以上

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

内有住所。股票原本是公开的市场流通投资理财工具，它具

有高风险性。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持有它，因为二级市场的股

票自由流通，人人可以买到。职工持股也不是解决企业主人

翁地位或最佳的管理激励措施。我们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最终实际科学设计，避免把职工持股做成福利，

才能发挥好职工持股的积极因素。促进企业生产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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